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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獎勵及助學措施 
 
一、學士班優秀新生、轉學生獎勵措施（不含公費生及進修學士班） 

  (一)以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及分發入學錄取就讀本校，並符合下列規定者： 

1.獎學金四十萬元： 

 (1)學科能力測驗考生選考五科，合計六十五級分(含)以上者。 

 (2)學科能力測驗考生選考四科，合計五十三級分(含)以上者。 

2.獎學金二十五萬元： 

 (1)學科能力測驗考生選考五科，合計六十級分(含)以上者。 

 (2)學科能力測驗考生選考四科，合計四十九級分(含)以上者。 

3.考生同時選考數學 A、數學 B者，僅採計其中一科，並以級分較高者進行計算。 

4.本款各目獎學金於入學後二年內分四個學期給付，二年內若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未達該班前三名者，取消當學期得獎資格。 

  (二)以分發入學錄取就讀本校，並符合下列規定者： 

1.凡以第一志願錄取本校，且其分科測驗考試實得成績，依學系（組）所訂加重計

分科目及百分比計算（藝能學科以錄取總分）列該學系錄取名額前百分之十（四

捨五入），入學後於第一學期一次發給獎學金五萬元。 

2.凡入學時設籍臺東、花蓮地區一年以上者並以第一志願錄取本校，且其分科測

驗考試錄取成績總分列該學系錄取名額前百分之二十（四捨五入），入學後於第

一學期一次發給獎學金五萬元。 

  (三)符合前二款獎學金資格者，如就讀臺東縣、花蓮縣境內高中職畢(結)業者，入學後

第一學期另再發給獎學金二萬元。 

  (四)以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及分發入學錄取就讀本校，符合下列規定者，入學首學年

免費住宿本校四人房： 

1.學科能力測驗考生選考五科，合計五十級分(含)以上者。 

2.學科能力測驗考生選考四科，合計四十二級分(含)以上者。 

3.考生同時選考數學 A、數學 B者，僅採計其中一科，並以級分較高者進行計算。 

4.經大學申請入學招生管道，同時正取本校及其他國立大學，以第一志願統一分發

本校者。 

  (五)以新生、轉學方式錄取就讀本校者：凡設籍臺東縣一年以上，就讀本校各學系（含

學位學程、專班），發給每名每學年（不含延畢期間）獎學金一萬元，分上下學期

各五千元發給。惟每學期成績須繼續維持在該班前百分之五十，若有一學期成績

未達在該班前百分之五十內者，取消當學期得獎資格。 

  (六)以本校重點發展運動項目（游泳、輕艇、鐵人三項、田徑、棒球、柔道、射擊、舉

重、桌球、足球、龍舟、體操）績優方式錄取就讀本校者，獎勵如下：  

1.代表國家參加亞奧運項目之國際錦標賽榮獲前三名者，每名獎勵十萬元。 

2.參加全國運動會舉辦之單項比賽獲前三名者，每名獎勵五萬元。 

3.參加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舉辦之單項比賽獲前三名者，每名獎勵二萬元。 

4.由教育部主辦全國高中聯賽獲最優級組前三名，每名獎勵二萬元。 

  (七)以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及分發入學錄取就讀本校者，於高中時期曾參加教育部全

國學生美術比賽獲得特優、優等、甲等者，每名獎勵二萬元；獲得佳作者，每名

獎勵一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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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以繁星推薦、申請入學及分發入學錄取就讀本校音樂學系者，於高中時期曾參加

教育部全國音樂比賽個人組高中職 A組獲全國前三名者，每名獎勵二萬五千元；

參加個人組高中職 B組獲全國前三名者，每名獎勵二萬元。 

  (九)曾參加高中國際奧林匹亞競賽獲銅牌獎以上者，大學入學後於第一學期一次發給

獎學金三十萬元。 

二、國立臺東大學亞德客有美助學金 

(一)凡本校大學部日間學制在學學生，學期學業成績班級排名前百分之七十五，操行

成績七十五分以上且無記過之處分，家境清寒者優先考量。 

(二)如遇特殊個案者，可檢附相關資料，個案申請。 

(三)本助學金獎助名額及金額發放方式： 

1.每學年度六十名大一新生，每人每學年新臺幣八萬元(分上、下學期發放)。 

2.受助之學生得每學期持續申請並優先獎助至在學期間家庭狀況改善或畢業為止

(以四年為限，延畢期間不予獎助)。 

3.大學部一年級以上學生，只接受已獲本助學金者持續申請。 

4.缺額遞補：受領本助學金之學生因故休學、退學或未依規定時程提出續領申

請，始開放同年級在學學生申請遞補。 

5.為照顧更多清寒學生，本助學金不得與其他清寒獎助學金重複領取，凡重複領

取者取消獲獎資格。 

(四)本助學金應檢附文件： 

1.申請書一份。 

2.前一學期成績單正本一份(含班排名次；新生入學第一學期者免附)。 

3.獎懲紀錄一份。 

4.全戶戶籍謄本一份。 

5.(中)低收入戶或其他相關佐證文件。 

(五)本助學金申請及審查作業： 

1.申請期間：依每學期開學初公告期程向課外活動組提出申請。 

2.審查作業：由課外活動組收件初審後，提送由學生事務長、學務處各二級主管

及學務處秘書組成之審查委員會複審。 

※獎學金專區網址：https://sa.nttu.edu.tw/ 

三、校內學士班學業成績優良獎學金 

(一)各班每學期學業成績前三名各發給獎學金及獎狀如下： 

(二)各班學期學業成績第一名者，發給獎學金六千元及獎狀。 

(三)各班學期學業成績第二名者，發給獎學金三千元及獎狀。 

(四)各班學期學業成績第三名者，發給獎學金一千元及獎狀。 

頒發學期獎學金額度若有公告調整或新增，依公告事項辦理發給。 

四、獎助學金 

(一)工讀助學金：依勞基法規範基本時薪給薪。 

(二)弱勢學生助學金：依本校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請參閱手冊第 35~38頁】。 

(三)特殊學生獎助學金：獎助學金之類別及金額依障礙類別及等級而定。 

(四)申請各項獎學金請至學校首頁\學生校友系統\獎學金公告查閱，並依規定將相關

資料送至學務處課外組辦理或自行寄送獎學金單位。 

五、大一學生勤學勵進獎勵金 

https://sa.nt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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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以各種招生管道入學本校大一學生（不含公費生及境外生）。 

(二)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為該班級前百分之二十內者（名額不得遞補），每人每

學期發給獎學金五千元。 

(三)當學期若未完成註冊程序、休學、退學、轉學或其他原因離校者，取消當學期得

獎資格且名額不得遞補。 

六、研究生獎學金 

(一)頒發對象為本校各系所一般學制碩士班及博士班一、二年級在學學生(不含進修

學制學生)，經系所研究生獎學金審核委員會審定者。 

(二)本獎學金每年總額不定，由學校編列預算支應，分上、下學期頒發。 

(三)本獎學金為非齊頭式分配，名額以不超過該系所研究生總人數二分之一為原則。 

七、外國學生獎助學金 

(一)申請資格： 

1.符合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並經由本校外國學生申請入學管道入學，

且具有本校正式學籍之學生（不含港澳僑生、陸生、全職工作者及同時持有中

華民國國籍之學生）。符合此項條件之學生，於本地就學期間始得申請本校「外

國學生生活助學金」、「外國學生新生獎助學金」、「外國學生成績優良獎助學

金」及「服務型獎助學金」。 

2.具外國身分（不含港澳僑生、陸生、全職工作者及同時持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學生），

且具有本校正式學籍之姊妹校交換學生。符合此項條件之學生，於本地就學期間

始得申請本校「服務型獎助學金」與「交換生獎助學金」。 

(二)獎助學金種類： 

1.外國學生生活助學金：在學期間每月五千元。 

2.外國學生新生獎助學金：具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B1進階級(或以上)或同等之語言

能力，入學當學年免全額學雜費。 

3.外國學生成績優良獎助學金：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達班上前百分之二十者：次學年免

全額學雜費。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達班上前百分之五十者：次學年免二分之一學雜費。 

碩、博士班若班級人數低於五人(不含五人)，則採：(1)前一學年學業成績班級排

名第一名：次學年免全額學雜費。(2)前一學年學業成績班級排名第二名：次學年

免二分之一學雜費。 

外國學生獎助學金每次核定一年，申請人須逐年申請、審核。大學部學生核發上

限四年；碩士生核發上限二年；博士生核發上限四年。 

4.服務型獎助學金：依學生語言、協助國際交流、招生及新生入學等服務學習情形，

核發獎助學金。 

5.交換生獎助學金：依兩校協議之平等互惠原則辦理。 

八、優秀陸生獎學金 

(一)申請資格：凡經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至本校之學士

班、碩士及博士班入學正式錄取之陸生。 

(二)獎學金額度： 

    1.第一學年申請入學之學士班者，以當年度參加大陸地區普通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

(高考)成績為審核標準，獎勵學士班五名，每名每學期新臺幣二萬元。第一學年申

請入學之碩士及博士班者，以當年度申請人之歷年學業成績及其他有利於審查之

資料為審核標準，獎勵碩士班及博士班提供各一名，每名每學期新臺幣二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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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學年以後申請在學獎學金之申請資格，學士班陸生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名列全

班前百分之五十者，以及修課需達學則第十五條最低學分規定，每人每年頒給獎

學金新臺幣一萬元；碩士班及博士班前一學年平均學業成績達八十分(含)以上，且

修課需達學則第十五條最低學分規定，每人每年頒給獎學金為新臺幣一萬二千元。 

3.服務型獎助學金：依學生協助國際交流及新生入學等服務學習情形，核發獎助

學金。 

本獎學金每次核定一年，申請人須逐年申請、審核。大學部學生核發上限四年；碩

士生核發上限二年；博士生核發上限四年。 

九、僑生暨港澳生獎助學金 

(一)申請資格： 

1.僑生暨港澳生新生獎助學金：具僑生或港澳生身分並具有本校正式學籍之學生。 

2.僑生暨港澳生成績優良獎助學金：具僑生或港澳生身分並具有本校正式學籍之學生。 

3.國外華校僑生師資培育生獎助學金：受國外華校遴選並推薦，經「個人申請」管

道錄取本校之在學僑生。 

4.清寒僑生暨港澳生助學金：具僑生或港澳生身分並具有本校正式學籍之學生，並

參酌下列情形認定為清寒者：(1)依僑生所提供正式之海外財務證明或清寒證明。

(2)僑生在臺生活情形。 

5.其他校內或校外僑生暨港澳生獎學金依其規定辦理。 

(二)獎助學金種類： 

1.僑生暨港澳生新生獎助學金：入學當學年免全額學雜費。 

2.僑生暨港澳生成績優良助學金：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達班上前百分之二十者，

次學年免全額學雜費。或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達班上前百分之五十者，次學年

免二分之一學雜費。碩、博士班若班級人數低於五人(不含五人)，則採：(1)前一

學年學業成績班級排名第一名：次學年免全額學雜費。(2)前一學年學業成績班級

排名第二名：次學年免二分之一學雜費。 

3.清寒僑生暨港澳生得另申請校內或校外清寒助學金；本校僑生暨港澳生清寒助學

金額度得依實際經費預算彈性調整。 

4.成績優良僑生暨港澳生得另申請校內或校外獎學金。 

本獎助學金每次核定一年，申請人須逐年申請、審核。大學部學生核發上限四

年；碩士生核發上限二年；博士生核發上限四年。 

5.服務型獎助學金：依學生語言、協助國際交流、招生及新生入學等服務學習情

形，核發獎助學金。 

 


